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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 課程簡述 

本課程為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設

立於荷蘭之訓練中心(ITDI, IATA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所舉辦為

期五天之「機場設施設備規範認證(Airport Certifi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tandards)」，課程主題為 annex 14 之機場基礎建設、跑道設計、跑道標誌

設計、緊急應變管理及了解機場經營的義務等，為機場基礎設計工程師、

航空公司管理者、提供建置符合國際民航組織規範之必要訓練。 

 

二、 師資 

 Jean-Daniel Wagner,  

Consultant at World wings Inc. Canada Airlines/Aviation 

Current Consultant at World wings Inc., Director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t  Navy Canada 

Past CEO at World wings Inc. 

Education: 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Canada/College militaries 

royal du Canada 

 

三、 學員背景 

本次課程除本公司外共有 6 名學員參與，來自歐洲、中南美洲、中亞涵括

航空公司、機場公司、交通顧問公司等： 

派訓單位 人數 

Avi Alliance GmbH (德國) 1 

Oman Airports management Co.( 阿曼蘇丹國) 2 

Bahamas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巴哈馬) 2 

Traffic, Transport and Urban Planning(荷屬古拉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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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課課本及課程學員名片分享 

 

 

 

 

 

 

 

 

 

 

 

 

 

 

四、 課程概要 

1、 課程內容大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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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為聯合國下轄管

理及規範全球民航事務之國際組織，其所訂定之國際民航公約及各附約經該組

織會員國簽署後共同遵循，其目的在提供一致通用且安全飛航之環境。台灣目

前雖非 ICAO 之會員國， 然仍參照國際民航組織附約 14（Annex 14, Aerodrome 

Design and Operations）規劃合乎屬於國際通運之安全機場設施。 

本次課程主要上課之目的在於學習:  

1、 了解並使用國際民航組織之規範。 

2、 了解認機場證監督體系，認證模式的規定和程序。 

3、 確定和衡量認證要求並對機場使用單位(航空器材)有無衝突。 

4、 了解並滿足機場經營和監管機構的各自作用和責任。 

5、 了解機場經營的義務及相關安全管理系統。 

二、 內容 

1. 國際民航組織 ICAO 發展與 Annex1~18 規範說明 

1944 年，52 個國家在芝加哥簽署「國際民航公約」成立「國際民航組織」

（ICAO），總部設於加拿大蒙特婁，旨在發展國際飛航的原則與技術，並促進

國際航空運輸的規畫和發展。 

ICAO 是聯合國屬下專責管理和發展國際民航事務的機構。其職責包括：發

展航空導航的規則和技術；預測和規劃國際航空運輸的發展以保證航空安全和

有序發展。國際民航組織還是國際範圍內製定各種航空標準以及程序的機構，

以保證各地民航運作的一致性。國際民航組織還制定航空事故調查規範，這些

規範被所有國際民航組織的成員國之民航管理機構所遵守。 

ICAO 主要規定 18 項依序如下： 

(1) Annex 1 Personnel Licensing-人員執照的頒發 

(2) Annex 2 Rules of the Air-天候規定 

(3) Annex 3 Meteorological Service for International Air Navigation-氣象服務為國際

航空導航 



 

 

6

(4) Annex 4 Aeronautical Charts-航圖 

(5) Annex 5 Units of Measurement to be Used in Air and Ground Operations-可用於

空中和地面運行計量單位 

(6) Annex 6 Operation of Aircraft-航空器的運行 

(7) Annex 7 Aircraft Nationality and Registration Marks-航空器國籍和登記標誌 

(8) Annex 8 Airworthiness of Aircraft-航空器飛航條件 

(9) Annex 9 Facilitation-幫助與尋求解決 

(10) Annex 10 Aeronautical Telecommunications-航空電信 

(11) Annex 11 Air Traffic Services-空中交通服務 

(12) Annex 12 Search and Rescue-搜索和救援 

(13) Annex 13 Aircraft Accident and Incident Investigation-航空器事故和調查 

(14) Annex 14 Aerodromes-機場 

(15) Annex 15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航空情報服務 

(16) Annex 1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環境保護 

(17) Annex 17 Security: Safeguarding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Against Acts of 

Unlawful Interference -保護國際民用航空免遭非法行為干擾 

(18) Annex 18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危險品安全航空運

輸 

2. 機場設施 Annex 14 Aerodrome 及其相關規定 

機場設施規定包含的內容：機場的規劃延伸，從土木工程到照明工程、複雜

的救援計畫和消防設備。這些眾多的機場附屬設備皆會影響機場維持的功能。

為配合新的飛機設計及老舊之飛機設計，並要求在低能見度的操作上皆能在機

場設備的技術上互相結合。 

機場的心臟地帶：跑道距離的延伸長度與滑行道長度，甚至停機坪廣闊的活

動區，皆須因應當今的大型現代航空器要求，或甚至對這些設施未來仍需更嚴

格的設計與要求。 

另外機場必須具備領空不受障礙物，以便飛機從安全考量下出入機場。同樣

重要的是，這個空間的體積須被定義，以便飛機可被保護，並確保機場的持續

增長及存在。 

另根據不同類型的氣象條件等情況下使用。由於這些目視助航必須立即由飛

行員來判別以求順利平安降落，故跑道標誌的要求及照明燈具達到全球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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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非常重要。白天和夜間作業並在各種天候的條件下，簡單且易判讀的標記

非常有效。在目前照明技術的進展下，可很大的提高飛行員的判別強度。機場

標誌是視覺輔助的重要一環(非電腦輔助)，其用途被定義為:提供指導意見給飛

行員並使他們輕易地找到自己的應對方式。 

 

3. 基礎建設的建設計畫 

於機場建築及相關設施欲進行新建或改建時，應將符合 ICAO, Airport 

Planning Manual, Part 1 機場參考代碼包括依據飛機參考跑道長度決定之跑道參考

長度代號及依據飛機翼展或主起落架外輪間距（視何者對跑道設施需求較高）

決定之飛機大小分類代碼，詳如表 ： 

 

圖 1，Aerodrome reference code (來源: Annex.14) 

(1) 跑道頭位置 

跑道頭通常設於跑道端，除非運作上考量得選擇其他位置。當跑道頭需自正

常位置移位時，無論其為永久或臨時，應考量與跑道頭位置有關之各項因素。

如該移位是由於跑道不供使用之情況時，則於該不供使用區域與位移跑道頭之

飛
機
分
類
代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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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至少應有長度 60m 之經過清理及整平區域，另應增加設置符合跑道端安全

區所要求之適當距離。 

(2) 跑道之實際長度 

主跑道之實際長度應滿足計畫使用該跑道之飛機之運作需求，且不少於飛機

之操作及性能特性按當地條件加以修正後所需要之最大長度。決定跑道長度時，

應考慮飛機起飛與降落及分別於跑道的兩個方向操作所需之長度。 

需要考慮之當地條件包括標高、氣溫、跑道坡度、濕度及跑道道面特性當跑

道設有緩衝區或清除區時，跑道實際長度可小於規範；但在此情況下，所提供

之跑道、緩衝區及清除區之任何組合，應符合使用該跑道之飛機起飛及降落之

操作需求。 

(3) 跑道寬度 

跑道寬度應不小於下表所規定之尺寸： 

圖 2，The width of a runway should be not less than the appropriate dimension 

(來源: Annex.14) 

(4) 跑道迴轉區域 

跑道末端未設有滑行道或迴轉滑行道且飛機大小分類為 D、E 或 F 之跑道，

應提供跑道迴轉坪供飛機進行 180 度之迴轉；於跑道末端未設有滑行道或迴轉

滑行道且飛機大小分類為 A、B 或 C 之跑道，應提供跑道迴轉坪供飛機進行

180 度之迴轉。 

該迴轉區域亦可設置於跑道中段之適當位置，以利不需要使用全跑道之飛機

使用，可節省滑行時間及距離。跑道迴轉空間可設置於跑道任一側，視其位置

與跑道末端或中段之跑道相銜接。由於機長位置通常位於左側，因此將迴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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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設置於跑道左側將利於飛機進行迴轉。跑道迴轉空間與跑道之交角應不大於 

30 度。 

圖 3，Slopes on runway turn pads (來源: Annex.14) 

(5) 滑行道彎道 

滑行道方向之變化應儘可能小，彎道半徑配合使用該滑行道飛機之操作

能力，及符合於滑行道上預期之正常速率滑行。彎道之設計應使飛機之駕駛

座位於該滑行道中心線標線上時，飛機外側主輪與滑行道邊緣間之淨距不小

於 annex14.中之規定。 

 

 

 

 

 

 

 

 

 

 

 

圖 4，Taxiway curve (來源: Ann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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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視助航設施 

(1) 風向指示器 

機場應設置至少 1 個風向指示器，風向指示器應為截頭圓錐形構造，長度不

小於 3.6m，較大尾端之直徑不小於 0.9m。風向指示器應設置成能明確地指明地

面風方向並能顯示風速，其顏色應配合背景選擇，在實際可使用單色之場合，

應採用白色或橙色。而為了有變化之背景上使足夠醒目而需用兩種顏色時，則

應採用橙色與白色或紅色與白色或黑色與白色，並排列成五段顏色相間之環狀，

兩端之環帶採用較深色，使其可從至少 300m 以上高度處清楚地視得。 

(2) 信號燈 

具有管制之機場應在機場塔台設置信號燈，信號燈應能發出紅、綠、白三種

顏色之信號，並能：： 

1. 視需要由人工操縱對準任何目標。 

2. 在發出任一種顏色光信號之後，可隨之發出另外兩種顏色光之一之信

號。 

3. 應以至少每分鐘四個字之速度，以三種顏色光之任一種傳送摩斯電碼

信息。 

(3) 標線 

除跑道邊線標線外，在兩條（或以上）跑道交叉處應顯示較重要跑道之標線，

其他跑道之標線則應予以中斷。而較重要跑道邊線標線在交叉處可連續亦可中

斷。 

1. 淺色道面上之標線應加上黑邊，可以提高其顯明性。 

2. 應採用適當品質之油漆，減少因標線而導致道面摩擦係數不均勻之風

險。 

3. 標線可由實心線組成，亦可由與實心線具同等效果之一的縱向線條組

成。 

4. 滑行道標線、跑道迴轉空間標線及停機位標線之顏色應為黃色。 

5. 停機坪中機翼間距淨空線之顏色應為紅色，勤務道路之車道標線與旅

客步道之顏色應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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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跑道名稱標線 

跑道頭應設置跑道名稱標線。跑道頭可能需要設置跑道名稱指示牌（位置指

示牌）供起飛之飛機使用。跑道名稱標線應由兩位數字組成；如為平行跑道，

則應在數字後增加一個英文字母。跑道名稱係由進場方向磁方位角之十分之一，

取最接近之整數命名，如按前述規則得出之數字是個位數時，則應在數字前多

加一個“０”。 平行跑道之每個跑道名稱標線，應由進場方向看去，由左至右

按下列順序各增加一個字母：如為兩條平行跑道：“L”、“Ｒ”。 如為三條

平行跑道：“L”、“C”、“Ｒ”。 數字及字母之形狀及比例應下圖所示。而

其尺寸則不應小於下圖所示之大小，但當數字與跑道頭標線結合在一起時，則

應採用較大之尺寸，以填補跑道頭標線線段間之空隙。 

 

 

 

 

 

 

 

 

 

 

 

 

 

 

 

圖 5，Form and proportions of numbers and letters for runway designation markings 

(來源: Ann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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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場緊急應變管理 

機場緊急應變計畫屬於協調性質計畫，以機場作為中樞協調各配合單位；機

場需建立中樞者之角色，使各配合單位瞭解可能發生之狀況及應扮演之角色；

當緊急事件發生時之指揮、通聯、協調項目，應為各機場制訂緊急應變計畫之

共通原則。緊急事件發生時應考慮事件的特性及所在位置進行處理，當該事件

由緊急應變演變到事故調查階段，失事現場將由飛航安全委員會接管，參與人

員應了解本身所扮演之角色、責任及該向誰報告或該接受誰的報告。 

但首先要了解沒有絕對的安全，在航空中是不可能消滅所有的風險，只要有

營運就有風險存在，而風險管理的目的是要可接受之風險之優勢提升到最大，

並將風險降至最低。航空器緊急事件可區分為三類： 

1. 發生在機場內或鄰近之航空器失事事件 

2. 全緊急事件（Full emergency）：航空器接近機場有潛在之失事危險 

3. 原地待命（Local standby）：航空器接近機場雖有部分缺失但研判不致

影響航空器安全落地。 

機場管理單位為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及程序之責任單位，來協調其他單位並處

理所有機場內不正常狀況，機場管理單位應指定各參與單位人員、裝備，預先

劃分權責使實際執行時達到最大效果。 

 

 

 

 

 

 

 

 

 

圖 6，Emergency characteristics(來源: 本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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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機場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是安全管理活動的核心。檢查提供了系統評估的機場是如何滿足其

安全目標的手段。檢查計劃，連同其他安全監督活動（安全績效監控），提供

反饋到各個部門或單位以及有關機場的安全管理人員管理。這種反饋提供可以

達到的安全績效水平的證據。在這個意義上說，檢查是一種主動安全管理活動，

提供識別潛在問題，因為它們具有對安全產生影響之前的一種手段。 

安全審視可透過檢查表或問卷方式進行，設計得越簡單越好，雖然得到的答

案是主觀不一致，但仍可能從中獲得顯著具意義的安全資訊。 

1. 機場應變處理計畫（EP） 

2. 機坪安全管理 

3. 救援和消防 

4. 在機場活動區和障礙物的檢驗限制面由機場經營 

5. 機場標誌和照明 

6. 視覺輔助和機場電力系統 

7. 機場工程-安全 

8. 處理有害物質的 

 

 

圖 6，Inspection checklist(來源: 本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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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1) 機場與航空器之競爭： 

隨著空中交通的持續增長，機場需要確保每個系統靈活並滿足未來的需求。

而民國 69 年及民國 89 年間建設之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航廈(含跑道)，雖有效

因應當時航空器之發展，惟航空器之技術仍不斷演進，在競爭激烈和充滿挑戰

的機場發展，飛機設備製造商皆面臨著新設(更嚴格)的安全規定和製造標準。

故學習最新國際機場設計標準(包含運營面、機場設計面上綜合考量等)之規範

刻不容緩。 

機場設計規範為機場各項設施設計之依據，又其規範的適用對機場運作及建

設成本影響甚大，故職出國學習機場設計規範之要求，並透過課堂教師分別針

對各規範之機場分類與機場空側基礎設計 (包含跑道寬度、跑道帶、滑行道安全

區、滑行道、滑行道與停機坪等規範) 之講解後，職漸有啟蒙之作用。另透過課

程中對機場實際參與運作的其他學員討論及心得交換，更透過小組簡報的方式

更能深刻的了解機場設計對飛機運作之影響。 

機場為航空運輸各航次兩端之終點，人與貨物裝卸及航機起降均須透過機場

完成，其所扮演的腳色極為重要，而由於機場與飛機特性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所以機場內各項設施的設計方式與規模，更須依可能在此機場起降的航機

進行深入的調查以供日後相關的規劃與設計，以提高其使用之經濟性。另每一

個國家的航空運輸環境並不一定相同，因此應該同時加上本身國內機場實地之

因素及為因應未來航機的發展來建設機場需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 

(2) 針對未來桃園機場設計之展望：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取得不易，且又有各項政治環境之影響，當然不變的是

提高飛機起降環境的安全性，故更需制定最佳的機場規劃設計規範。機場的發

展為長程的規劃過程，為使機場運作更加安全有效率，建議未來桃園機場第三

航廈的建設可針對目前桃園機場起降班機特性資料與航空城環境發展計畫等進

行更深入之分析與調查，作為第三航廈機場(或跑道)規劃之依據，使桃園機場

第三航廈(或跑道)規劃設計更臻完備。 

另民國 69 年及民國 89 年間建設之桃園國際機場第一、二航廈其有效地因應

當時航空器之發展，為防範未然，桃園機場第三航廈(跑道)得以空中巴士 A380

或最新機種之飛機之規範執行設計，以增強其為東亞區紐之機場競爭力。 



 

 

15

機場地理位置、旅客、貨運運量為吸引航空公司以桃園機場作為其營運基地

之根本，尤其在空中巴士 A380 或其他最新機種之航空器逐漸並成為未來航空主

機種主流狀況下，桃園機場應完成符合因應最新的飛機機種及規範及才能實現

本國航空城計畫之政策。 

機場設施建置影響著機場運作，了解目前桃園機場經營的義務。且制定最新

機場設計及新型機種的最新計劃刻不容緩，機場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應包括

安全、功能、容(運)量平衡和智慧化機場等各方面考量，另航空公司，監管單

位和設計顧問應緊密討論，相信桃園機場也能建設成達成符合現在和未來的趨

勢且靈活之智慧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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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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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團體報告練習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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